
國 立 基 隆 高 級 中 學 1 1 5 學 年 度 

「實驗班新生甄選 簡章」暨「特色班 申請報名辦法」 

壹、 依據 

一、 115 年 3 月 2日臺教授國字第 1155400910 號函核備本校 115 學年度數理實驗班計畫。 

二、 115 年 3 月 2日臺教授國字第 1155400910 號函核備本校 115 學年度海洋科技實驗班計

畫。 

三、 115 年 3 月 2日臺教授國字第 1155400910 號函核備本校 115 學年度雙語實驗班實驗計

畫。 

四、 115 學年度入學適用之課程計畫已依教育部 115 年 1 月 19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50004266

號函備查。 

五、 本校 115 年 5月 25 日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第 5次會議決議。 

貳、 甄選班級及招生人數 

一、 數理實驗班：招生人數以該年段平均人數，至多至教育部核定班級人數（得不足額錄取） 

   數理實驗班藉由完整的數理課程安排，以「數理實驗與競賽導向」為核心，強調邏輯思維與科學

探究能力之培養，師資陣容堅強且勤教嚴管，結合程式設計先修課程、學術講座、科展競賽、教育機

構參訪、科學演示、跨校合作計畫（如與國立海洋大學合作），軟硬體教學資源充沛，提供全方位數

理優質學習環境。此外，培訓學生參加各項數理、學習成果發表及資訊競賽，增進表達及理解能力，

豐碩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在頂尖大學的升學表現十分亮眼。 

二、 雙語實驗班：招生人數以該年段平均人數，至多至教育部核定班級人數（得不足額錄取） 

   雙語實驗班以「雙語教育與國際視野」為目標，完整的雙語課程安排，強化學生以英語進

行專題製作與口頭表達之能力，結合數位科技素養的養成，讓學生具備國際移動力。課程涵

蓋批判性思考訓練、數位平台應用及主題式學習，銜接未來跨國專業領域學習。 

  

三、海洋科技實驗班: 招生人數以該年段平均人數，至多至教育部核定班級人數（得不足額

錄取） 

海洋科技實驗班建立以海洋、科技與科學為主軸的實驗班教育，積極納入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館學資源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課程合作並開設專題課程與海洋探究實作活動，導入

6C素養導向之跨域課程（創造力、協作力、公民素養等），培養學生面對海洋科技議題的研

究能力與全球公民意識。 

四、國際人文班: 招生人數以該年段平均人數，至多至教育部核定班級人數（得不足額錄

取） 

國際人文班以「在地文化與國際理解」為主軸，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載

體。以在地國際化，國際在地化的課程目標，融入文化涵養，以培養國際素養及公民意識。將在地的

文化透過國際交流的方式，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悅

納多元文化。 

 



參、 甄選對象 

本校 115 學年度高一普通科錄取且完成報到的新生，可依性向報名(可填寫志願序)。 

※備註：申請甄選實驗班必須配合特色課程實施及班級經營，如實驗課程及科展、學科能力競賽、

英語檢定、小論文比賽，以及晚間加深、加廣之課程，未能配合者，請勿申請。 

肆、 報名時間 

即日起~7月 10 日(星期五) 下午 5點截止。 

伍、 報名地點 

本校教務處試務組及線上表單，並檢附會考成績單及背面答題數(正反面皆需拍照上傳或檢附紙

本至教務處)。 

陸、 甄選資格 

1. 數理實驗班：國中教育會考之國文、英文、數學及自然成績皆達 B等級以上。 

2. 雙語實驗班：國中教育會考之英語、國文成績皆達 B等級以上。 

3. 海洋科技實驗班：國中教育會考之英文、數學及自然成績達 B等級以上。 

4. 國際人文班: 依多元表現及檢附國中老師推薦函或自薦表，依學生意願選讀。 

柒、 錄取方式 

數理實驗班: 

1. 115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數學、自然兩科達 A 以上等級者，得直接錄取。 

2. 由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訂定甄選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 

3. 甄選總成績依115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參照基北區免試入學會考成績轉化7級

分方式計算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成績等級與積分對照表 

各科成績等級 A++ A+ A B++ B+ B C 

對應積分 7 6 5 4 3 2 1 

4. 甄選總成績為會考數學成績、會考自然成績兩科成績總和，依甄選總成績排序

擇優錄取，總成績同分時，參採比序次序如下 

(1)會考數學成績、(2)會考自然成績、(3)數學加自然總答對題數、(4)數學答

對題數、(5)自然答對題數、(6)依據學生既有能力(參加學校、地區、全國、國

際相關競賽表現或相關活動經歷_參考附則一)，以上作為同分參酌項目，依序

比序錄取。 

雙語實驗班: 

  1.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英語、國文兩科達 A 以上等級者，得直接錄取。 

  2.由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訂定甄選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 

      3.甄選總成績依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參照基北區免試入學會考成績轉化 7級分方

式計算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成績等級與積分對照表 

各科成績等級 A++ A+ A B++ B+ B C 

對應積分 7 6 5 4 3 2 1 

    4.甄選總成績為會考英語成績、會考國文成績兩科成績總和。依甄選總成績排序擇優

錄取。總成績同分時，參採比序次序如下 



(1)會考英語成績、(2)會考國文成績、(3)英語加國文總答對題數、(4)英語答對題數、

(5)國文答對題數、(6)依據學生既有英語能力(參加學校、地區、全國、國際相關競賽表

現或相關活動經歷_參考附則一)，以上作為同分參酌項目，依序比序錄取。 

海洋科技實驗班: 

1.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自然科或數學科達 A以上等級者，得直接錄取。 

2.由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訂定甄選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 

    3.甄選總成績依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參照基北區免試入學會考成績轉化 7級分方式

計算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成績等級與積分對照表 

各科成績等級 A++ A+ A B++ B+ B C 

對應積分 7 6 5 4 3 2 1 

 

    4.甄選總成績為會考自然科成績、會考數學科成績兩科成績總和。依甄選總成績排序

擇優錄取。總成績同分時，參採比序次序如下 

(1)會考自然科成績、(2)會考數學科成績、(3)數學加自然總答對題數、(4)自然答對題

數、(5)數學答對題數、(6)依據學生既有英語能力(參加學校、地區、全國、國際相關競

賽表現或相關活動經歷_參考附則一)，以上作為同分參酌項目，依序比序錄取。 

  

國際人文班： 

書面資料: 

一、 多元表現 

1. 志願序（完免以及優免學生，志願序以第一志願採記） 

2. 均衡學習 

3. 服務學習 

二、 國中教師推薦函或自薦表 

 

捌、 錄取公告： 

115 年 7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5點後公告於本校網站(https://www.klsh.kl.edu.tw)。 

玖、 如有未盡事宜，依據本校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並另行公告。 

 

 

 

 

 

 



國 立 基 隆 高 級 中 學 1 1 5 學 年 度 

「 實 驗 班 新 生 甄 選 」 暨 「 特 色 班 申 請 報 名 」 報 名 表 

 

 

一、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畢業國中：                            

二、 會考成績：（成績單及背面答題數請檢附浮貼於下方） 

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        社會：        寫作：          

    *請填寫等第加標示，例如：A、A+、B++…… 

三、 多元學習表現（請填分數）： 

均衡學習：          （滿分 21） 服務學習：          （滿分 15）  

志願序：          （完免或優免請填 1）  

四、 報考志願： 

志願序 
(請填寫 1～4) 

報考班別 直接錄取門檻 

 數理實驗班 會考成績數學、自然兩科達 A以上等級者 

 雙語實驗班 會考成績國文、英語兩科達 A以上等級者 

 海洋科技實驗班 會考自然或數學達 A以上等級者 

 國際人文班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後補）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到流水號(本欄考生請勿填寫) : 



附則一 

比序項目 積分換算 備註 

參加學

校、地

區、全

國、國際

相關競賽

表現或相

關活動經

歷 

國際賽 第一名:10 分 第二名:9分 第三名:8分 第四~八名:7

分 

1.限國中階段七上到九

上獲得的成績 

2.競賽項目：科學展

覽、各學科能力競賽、

語文類競賽、藝能類競

賽、運動類競賽。 

3.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

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

次。 

4.本項最高採計 10分 

全國賽 第一名:7分 第二名:6分 第三名:5分 第四~八名:4

分 

縣市賽 第一名:4分 第二名 3分 第三名:2分 第四~八名:1

分 

語言認證 ※【英語—全民英檢(GEPT)、托福測驗

(TOEFL) 、多益測驗、劍橋國際英語認證、外

語能力測驗、雅思國際英語測驗(IELTS)】，採

計標準參照 CEF 架構相當 A2級以上者得 5分 

※【閩南語—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中小

學生臺語認證、全民臺語認證(專業版)；客語

—客語能力認證考試；原住民語—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測驗】達基礎級以上得 5分 

本項最高採計 5分 

(限國中教育階段取得) 

 

 

 

 


